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3號

原      告  鼎蘴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煒翔 

訴訟代理人  王國論律師

            王佑銘律師

            王亦竹律師

被      告  元微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碩欽 

被      告  新境界雲端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建宗 

0000000000000000

上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葉信宏律師

複代理人    陳富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㈠被告元微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微商公司）

係於民國000年0月間，由訴外人李建宗實際創立經營，欲以

團購之電商模式販賣健康食品。斯時因李建宗甫成立元微商

公司資金不足，原告乃答應先行提供1,000盒「玻尿酸元氣

凍」（每盒定價為新臺幣（下同）540元，下稱系爭產

品），交由李建宗以元微商公司之名義販售予消費者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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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微商公司營運狀況上軌道後，再向原告支付貨款，雙方並

於111年9月20日簽立產品訂購單（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

約實屬買賣契約。原告已依約提供元微商公司系爭產品，待

元微商公司實際營業後，李建宗始終無法將「玻尿酸元氣

凍」成功推行至市場上，更多次要求原告將原本提供之系爭

產品，以其他方式重新包裝，或悉數退回原告，以抵償仍積

欠原告之貨款。然而，原告所提供之系爭產品，早已按李建

宗之要求，明白標示為元微商公司之商品，縱悉數收回，原

告亦無權銷售他人商品，況上開貨物堆積於元微商公司之倉

儲甚久，有效期間亦即將屆滿，早淪為被市場淘汰之貨物。

被告元微商公司前已給付原告14盒元氣凍之貨款7938元，爰

依系爭契約之買賣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應給付原告

貨款532,062元（計算式：1,000x540－7,938元＝532,062）

及法定遲延利息。㈡李建宗為取信於原告，以其實際創立經

營且擔任負責人之被告新境界雲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新境

界公司）之名義在112年3月31日以前開立票面金額500,000

元之遠期支票一紙（下稱系爭支票），提供予原告之協力廠

商訴外人宏安生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宏安公司），作為其

支付本件貨款之擔保，系爭支票經宏安生技公司提示請求付

款時，亦遭銀行以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為由退票，原告僅

能先為李建宗代償500,000元，取回系爭支票。原告為執票

人，得依票據法律關係對新境界公司行使追索權，請求給付

票款5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㈢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元

微商公司給付貨款、依系爭支票請求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

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認定。又元微商公司與新境界公司係本

於各別發生原因，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為不真正連帶

債務，因被告中一人為給付，他被告即同免其責任。並聲

明：㈠元微商公司應給付原告532,0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新境界

公司應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被告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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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給付，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内同免責任。㈣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並無成立買賣契約，

而係雙方約定以被告元微商公司售出多少即給付多少貨款之

方式「寄賣」系爭商品，並從中賺取轉手價差，然原告因無

地方存放其向訴外人宏安公司購入之系爭產品，因而將系爭

產品寄放於李建宗之處所，故雖系爭產品存放於被告元微商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處，然實非被告元微商公司所有。縱然系

爭契約屬買賣契約，系爭契約訂購單上之簽名僅有李建宗之

簽名未蓋有被告元微商公司之大小章，實際上元微商公司之

公司負責人亦不知情，難認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有成立

如訂購單所載之買賣契約。㈡李建宗係出於信任而以被告新

境界公司之名義，分別開立票面金額30萬元、20萬元及50萬

元之支票三紙借予原告，並約定由原告將票款金額定期分次

匯入被告元微商公司之約定帳號，以系爭支票作為向供貨廠

商即宏安公司給付貨款之擔保。然經宏安公司提示請求付款

時，因原告未能依與李建宗約定之還款計晝如期將支票之款

項匯入指定帳戶内，造成該30萬元之支票跳票，並導致被告

新境界公司及李建宗之信用受損，亦造成原告之法定代理人

林煒翔與李建宗之信任關係破裂，李建宗因此請求原告將尚

未到期之系爭支票返還，然系爭支票斯時已由原告交付予宏

安公司，原告雖以50萬元交付予宏安公司，取回系爭支票，

惟並未將系爭支票返還予李建宗，甚至以系爭支票對被告新

境界公司提起訴訟。又票據債務人被告新境界公司與執票人

原告間存有抗辯事由，即原告未依借貸契約返還借款，按票

據法第13條第1項本文之反面解釋，被告新境界公司自得以

此為抗辯。另依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30條之規定，記

名支票應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而系爭支票係一記載受款人

為宏安公司之記名支票，其背後所蓋宏安公司之章係為向付

款銀行領款而填寫之請款人資料，並非為背書之用，是以，

受款人宏安公司未依背書轉讓予執票人原告，系爭支票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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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不連續，執票人原告未取得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不得對

發票人被告新境界公司行使票據上權利。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告元微商公司係李建宗於000 年0 月間創立，係以團購

之電商模式販賣健康食品，有公司登記資料在卷可憑（見

審訴卷第19頁）。

（二）原告交付系爭產品予元微商公司販售，原告並與李建宗於

111 年9 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

（三）新境界公司開立面額50萬元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交付原

告，原告以系爭支票支付對訴外人宏安公司之貨款。

四、爭執事項：

（一）原告依買賣契約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付系爭產品之貨款

共532,062元，是否有據？

（二）原告以其為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

給付票款50萬元，是否有據？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

契約屬買賣契約，並據此向被告元微商公司請求給付貨款

等語。被告元微商公司則辯稱：系爭契約實屬原告將系爭

商品託予其販賣之寄賣契約，性質上屬委任關係等語。原

告之主張主要以李建宗於111年9月20日所簽立之系爭契約

（即產品訂購單，審訴卷第17頁）為主要依據，系爭契約

上確實載有系爭產品之數量、金額及交貨日期，公司名稱

欄亦載有元微商公司，然本院仍無法以系爭契約即可認定

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成立買賣關係，仍應觀察其他證

據加以判斷。從系爭產品之外觀觀察，雖印有被告元微商

公司之名稱（本院訴字卷第139頁最後1行），使消費者在

看到商品時，可認為該商品為元微商公司之產品，然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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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法定代理人林煒翔與李建宗之Line對話紀錄中顯示，林

煒翔在111 年8 月11日向李建宗詢問「元微商股份有限公

司、服務電話、地址、品名：玻尿酸元氣凍、建議售價：

3980元」等資訊（審訴卷第21頁），系爭產品上之標示資

訊應為林煒翔所要求，且商品上之標示涉及出賣人(元微

商公司)之商譽及銷售策略等，與出賣人(元微商公司)取

得商品之法律關係並不必然有關係，從而，尚無法從系爭

產品上標有元微商公司名稱，即可認定原告將系爭產品出

賣予被告元微商公司，尚難認系爭契約即屬買賣契約。原

告另主張：新境界公司開立系爭支票，係作為系爭產品貨

款之擔保等語，被告新境界公司則否認，辯稱：系爭支票

單純為新境界公司借票給原告等語。查，系爭支票面額50

萬元，與系爭產品貨款54萬元不一致；且系爭訂購單（即

系爭契約）簽立日期為111 年9 月20 日，與系爭支票簽

發日期112年3 月31日日期差距亦遠，難認系爭支票係在

擔保系爭產品貨款之給付，更無法證明系爭契約即屬買賣

契約。另就林煒翔與李建宗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000年0

0月間，李建宗：「看這一堆貨沒賣掉，很不舒服」，並

上傳一張系爭產品堆疊之照片，林煒翔則回應：「真的，

有期限問題」、「我壓力很大」（本院訴字卷第49頁）；

111年12月8日，林煒翔向李建宗提及：「我比較擔心元微

商的這批貨」、「你跑的速度越慢，產品的效期就愈短，

我這裡還有壓著400多盒，工廠還有1500盒在等」（本院

訴字卷第63頁）；再參見林煒翔於111年4月11日與李建宗

之手機通話譯文，林煒翔曾向李建宗表示：「今天我說的

這一批貨如果我們要把它全部追朔下來講的話，這一批

貨，對!一開始我做的沒有錯，我先事先做下來了，因為

那時候我們有事先先講好一個條件就是，給你給你們用寄

賣的，我用股東的意義去做齁。我先貨給你們賣多少算多

少，這個當初我們有口頭上，我們有講沒有錯。」李建宗

回應：「嗯」（本院訴字卷第39頁）。從林煒翔與李建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上開對話之脈絡，林煒翔明確提及「寄賣」及「賣多少算

多少」，從一般社會通念及理解，該交易模式與一般出賣

人將貨品出賣予買受人後，即由買受人取得所有權之買賣

關係有所差異，況且，系爭契約若屬買賣契約，於系爭產

品交與被告元微商公司後，該產品於市面上之銷售情形應

與原告之利益無關，何以原告仍表示貨賣不出去會有壓

力，且擔心產品之有效期限，其更提及是「股東」之立

場，從上開證據觀之，原告與被告元微商間類似商業合作

關係，與一般單純之買賣關係有別，本院尚無法認定系爭

契約屬買賣契約，從而，原告依買賣契約請求被告元微商

公司給付系爭產品之貨款共532,062元，並無理由。

（二）按票據為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

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

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

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之事

實，自不負舉證責任。至於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

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

面解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

存在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民事

判決參照)。新境界公司開立面額50萬元之支票（即系爭

支票）交付原告，原告以系爭支票支付對訴外人宏安公司

之貨款，業據原告與被告新境界公司不爭執如上，該等事

實堪以認定。原告以其為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

告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50萬元，被告新境界公司則抗辯系

爭支票之原因關係（擔保系爭商品之貨款）不存在，經被

告提出上開Line對話紀錄及通話譯文後，本院已無法認定

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就系爭商品成立買賣契約，系爭

支票當無擔保該買賣契約貨款之可能，被告新境界公司所

主張之抗辯事由應屬實在，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

釋，票據債務人新境界公司自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原告間所

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原告。從而，原告以其為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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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50萬

元，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付53

2,0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

付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任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 記 官  林宜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7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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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3號
原      告  鼎蘴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煒翔  
訴訟代理人  王國論律師
            王佑銘律師
            王亦竹律師
被      告  元微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碩欽  
被      告  新境界雲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建宗  


上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葉信宏律師
複代理人    陳富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㈠被告元微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微商公司）係於民國000年0月間，由訴外人李建宗實際創立經營，欲以團購之電商模式販賣健康食品。斯時因李建宗甫成立元微商公司資金不足，原告乃答應先行提供1,000盒「玻尿酸元氣凍」（每盒定價為新臺幣（下同）540元，下稱系爭產品），交由李建宗以元微商公司之名義販售予消費者後，待元微商公司營運狀況上軌道後，再向原告支付貨款，雙方並於111年9月20日簽立產品訂購單（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實屬買賣契約。原告已依約提供元微商公司系爭產品，待元微商公司實際營業後，李建宗始終無法將「玻尿酸元氣凍」成功推行至市場上，更多次要求原告將原本提供之系爭產品，以其他方式重新包裝，或悉數退回原告，以抵償仍積欠原告之貨款。然而，原告所提供之系爭產品，早已按李建宗之要求，明白標示為元微商公司之商品，縱悉數收回，原告亦無權銷售他人商品，況上開貨物堆積於元微商公司之倉儲甚久，有效期間亦即將屆滿，早淪為被市場淘汰之貨物。被告元微商公司前已給付原告14盒元氣凍之貨款7938元，爰依系爭契約之買賣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應給付原告貨款532,062元（計算式：1,000x540－7,938元＝532,062）及法定遲延利息。㈡李建宗為取信於原告，以其實際創立經營且擔任負責人之被告新境界雲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新境界公司）之名義在112年3月31日以前開立票面金額500,000元之遠期支票一紙（下稱系爭支票），提供予原告之協力廠商訴外人宏安生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宏安公司），作為其支付本件貨款之擔保，系爭支票經宏安生技公司提示請求付款時，亦遭銀行以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為由退票，原告僅能先為李建宗代償500,000元，取回系爭支票。原告為執票人，得依票據法律關係對新境界公司行使追索權，請求給付票款5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㈢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元微商公司給付貨款、依系爭支票請求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認定。又元微商公司與新境界公司係本於各別發生原因，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因被告中一人為給付，他被告即同免其責任。並聲明：㈠元微商公司應給付原告532,0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新境界公司應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被告如有一人給付，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内同免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並無成立買賣契約，而係雙方約定以被告元微商公司售出多少即給付多少貨款之方式「寄賣」系爭商品，並從中賺取轉手價差，然原告因無地方存放其向訴外人宏安公司購入之系爭產品，因而將系爭產品寄放於李建宗之處所，故雖系爭產品存放於被告元微商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處，然實非被告元微商公司所有。縱然系爭契約屬買賣契約，系爭契約訂購單上之簽名僅有李建宗之簽名未蓋有被告元微商公司之大小章，實際上元微商公司之公司負責人亦不知情，難認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有成立如訂購單所載之買賣契約。㈡李建宗係出於信任而以被告新境界公司之名義，分別開立票面金額30萬元、20萬元及50萬元之支票三紙借予原告，並約定由原告將票款金額定期分次匯入被告元微商公司之約定帳號，以系爭支票作為向供貨廠商即宏安公司給付貨款之擔保。然經宏安公司提示請求付款時，因原告未能依與李建宗約定之還款計晝如期將支票之款項匯入指定帳戶内，造成該30萬元之支票跳票，並導致被告新境界公司及李建宗之信用受損，亦造成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煒翔與李建宗之信任關係破裂，李建宗因此請求原告將尚未到期之系爭支票返還，然系爭支票斯時已由原告交付予宏安公司，原告雖以50萬元交付予宏安公司，取回系爭支票，惟並未將系爭支票返還予李建宗，甚至以系爭支票對被告新境界公司提起訴訟。又票據債務人被告新境界公司與執票人原告間存有抗辯事由，即原告未依借貸契約返還借款，按票據法第13條第1項本文之反面解釋，被告新境界公司自得以此為抗辯。另依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30條之規定，記名支票應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而系爭支票係一記載受款人為宏安公司之記名支票，其背後所蓋宏安公司之章係為向付款銀行領款而填寫之請款人資料，並非為背書之用，是以，受款人宏安公司未依背書轉讓予執票人原告，系爭支票之背書不連續，執票人原告未取得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不得對發票人被告新境界公司行使票據上權利。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告元微商公司係李建宗於000 年0 月間創立，係以團購 之電商模式販賣健康食品，有公司登記資料在卷可憑（見審訴卷第19頁）。
（二）原告交付系爭產品予元微商公司販售，原告並與李建宗於111 年9 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
（三）新境界公司開立面額50萬元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交付原告，原告以系爭支票支付對訴外人宏安公司之貨款。
四、爭執事項：
（一）原告依買賣契約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付系爭產品之貨款共532,062元，是否有據？
（二）原告以其為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50萬元，是否有據？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屬買賣契約，並據此向被告元微商公司請求給付貨款等語。被告元微商公司則辯稱：系爭契約實屬原告將系爭商品託予其販賣之寄賣契約，性質上屬委任關係等語。原告之主張主要以李建宗於111年9月20日所簽立之系爭契約（即產品訂購單，審訴卷第17頁）為主要依據，系爭契約上確實載有系爭產品之數量、金額及交貨日期，公司名稱欄亦載有元微商公司，然本院仍無法以系爭契約即可認定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成立買賣關係，仍應觀察其他證據加以判斷。從系爭產品之外觀觀察，雖印有被告元微商公司之名稱（本院訴字卷第139頁最後1行），使消費者在看到商品時，可認為該商品為元微商公司之產品，然從原告法定代理人林煒翔與李建宗之Line對話紀錄中顯示，林煒翔在111 年8 月11日向李建宗詢問「元微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電話、地址、品名：玻尿酸元氣凍、建議售價：3980元」等資訊（審訴卷第21頁），系爭產品上之標示資訊應為林煒翔所要求，且商品上之標示涉及出賣人(元微商公司)之商譽及銷售策略等，與出賣人(元微商公司)取得商品之法律關係並不必然有關係，從而，尚無法從系爭產品上標有元微商公司名稱，即可認定原告將系爭產品出賣予被告元微商公司，尚難認系爭契約即屬買賣契約。原告另主張：新境界公司開立系爭支票，係作為系爭產品貨款之擔保等語，被告新境界公司則否認，辯稱：系爭支票單純為新境界公司借票給原告等語。查，系爭支票面額50萬元，與系爭產品貨款54萬元不一致；且系爭訂購單（即系爭契約）簽立日期為111 年9 月20 日，與系爭支票簽發日期112年3 月31日日期差距亦遠，難認系爭支票係在擔保系爭產品貨款之給付，更無法證明系爭契約即屬買賣契約。另就林煒翔與李建宗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000年00月間，李建宗：「看這一堆貨沒賣掉，很不舒服」，並上傳一張系爭產品堆疊之照片，林煒翔則回應：「真的，有期限問題」、「我壓力很大」（本院訴字卷第49頁）；111年12月8日，林煒翔向李建宗提及：「我比較擔心元微商的這批貨」、「你跑的速度越慢，產品的效期就愈短，我這裡還有壓著400多盒，工廠還有1500盒在等」（本院訴字卷第63頁）；再參見林煒翔於111年4月11日與李建宗之手機通話譯文，林煒翔曾向李建宗表示：「今天我說的這一批貨如果我們要把它全部追朔下來講的話，這一批貨，對!一開始我做的沒有錯，我先事先做下來了，因為那時候我們有事先先講好一個條件就是，給你給你們用寄賣的，我用股東的意義去做齁。我先貨給你們賣多少算多少，這個當初我們有口頭上，我們有講沒有錯。」李建宗回應：「嗯」（本院訴字卷第39頁）。從林煒翔與李建宗上開對話之脈絡，林煒翔明確提及「寄賣」及「賣多少算多少」，從一般社會通念及理解，該交易模式與一般出賣人將貨品出賣予買受人後，即由買受人取得所有權之買賣關係有所差異，況且，系爭契約若屬買賣契約，於系爭產品交與被告元微商公司後，該產品於市面上之銷售情形應與原告之利益無關，何以原告仍表示貨賣不出去會有壓力，且擔心產品之有效期限，其更提及是「股東」之立場，從上開證據觀之，原告與被告元微商間類似商業合作關係，與一般單純之買賣關係有別，本院尚無法認定系爭契約屬買賣契約，從而，原告依買賣契約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付系爭產品之貨款共532,062元，並無理由。
（二）按票據為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之事實，自不負舉證責任。至於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參照)。新境界公司開立面額50萬元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交付原告，原告以系爭支票支付對訴外人宏安公司之貨款，業據原告與被告新境界公司不爭執如上，該等事實堪以認定。原告以其為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50萬元，被告新境界公司則抗辯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擔保系爭商品之貨款）不存在，經被告提出上開Line對話紀錄及通話譯文後，本院已無法認定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就系爭商品成立買賣契約，系爭支票當無擔保該買賣契約貨款之可能，被告新境界公司所主張之抗辯事由應屬實在，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釋，票據債務人新境界公司自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原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原告。從而，原告以其為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50萬元，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付532,0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付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任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 記 官  林宜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3號
原      告  鼎蘴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煒翔  
訴訟代理人  王國論律師
            王佑銘律師
            王亦竹律師
被      告  元微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碩欽  
被      告  新境界雲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建宗  

上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葉信宏律師
複代理人    陳富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㈠被告元微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微商公司）
    係於民國000年0月間，由訴外人李建宗實際創立經營，欲以
    團購之電商模式販賣健康食品。斯時因李建宗甫成立元微商
    公司資金不足，原告乃答應先行提供1,000盒「玻尿酸元氣
    凍」（每盒定價為新臺幣（下同）540元，下稱系爭產品）
    ，交由李建宗以元微商公司之名義販售予消費者後，待元微
    商公司營運狀況上軌道後，再向原告支付貨款，雙方並於11
    1年9月20日簽立產品訂購單（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實
    屬買賣契約。原告已依約提供元微商公司系爭產品，待元微
    商公司實際營業後，李建宗始終無法將「玻尿酸元氣凍」成
    功推行至市場上，更多次要求原告將原本提供之系爭產品，
    以其他方式重新包裝，或悉數退回原告，以抵償仍積欠原告
    之貨款。然而，原告所提供之系爭產品，早已按李建宗之要
    求，明白標示為元微商公司之商品，縱悉數收回，原告亦無
    權銷售他人商品，況上開貨物堆積於元微商公司之倉儲甚久
    ，有效期間亦即將屆滿，早淪為被市場淘汰之貨物。被告元
    微商公司前已給付原告14盒元氣凍之貨款7938元，爰依系爭
    契約之買賣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應給付原告貨款53
    2,062元（計算式：1,000x540－7,938元＝532,062）及法定遲
    延利息。㈡李建宗為取信於原告，以其實際創立經營且擔任
    負責人之被告新境界雲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新境界公司）
    之名義在112年3月31日以前開立票面金額500,000元之遠期
    支票一紙（下稱系爭支票），提供予原告之協力廠商訴外人
    宏安生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宏安公司），作為其支付本件
    貨款之擔保，系爭支票經宏安生技公司提示請求付款時，亦
    遭銀行以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為由退票，原告僅能先為李
    建宗代償500,000元，取回系爭支票。原告為執票人，得依
    票據法律關係對新境界公司行使追索權，請求給付票款500,
    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㈢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元微商公司給
    付貨款、依系爭支票請求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請求本院擇
    一為有利認定。又元微商公司與新境界公司係本於各別發生
    原因，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因被
    告中一人為給付，他被告即同免其責任。並聲明：㈠元微商
    公司應給付原告532,0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新境界公司應給付原
    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被告如有一人給付，其
    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内同免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並無成立買賣契約，而
    係雙方約定以被告元微商公司售出多少即給付多少貨款之方
    式「寄賣」系爭商品，並從中賺取轉手價差，然原告因無地
    方存放其向訴外人宏安公司購入之系爭產品，因而將系爭產
    品寄放於李建宗之處所，故雖系爭產品存放於被告元微商公
    司之法定代理人處，然實非被告元微商公司所有。縱然系爭
    契約屬買賣契約，系爭契約訂購單上之簽名僅有李建宗之簽
    名未蓋有被告元微商公司之大小章，實際上元微商公司之公
    司負責人亦不知情，難認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有成立如
    訂購單所載之買賣契約。㈡李建宗係出於信任而以被告新境
    界公司之名義，分別開立票面金額30萬元、20萬元及50萬元
    之支票三紙借予原告，並約定由原告將票款金額定期分次匯
    入被告元微商公司之約定帳號，以系爭支票作為向供貨廠商
    即宏安公司給付貨款之擔保。然經宏安公司提示請求付款時
    ，因原告未能依與李建宗約定之還款計晝如期將支票之款項
    匯入指定帳戶内，造成該30萬元之支票跳票，並導致被告新
    境界公司及李建宗之信用受損，亦造成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
    煒翔與李建宗之信任關係破裂，李建宗因此請求原告將尚未
    到期之系爭支票返還，然系爭支票斯時已由原告交付予宏安
    公司，原告雖以50萬元交付予宏安公司，取回系爭支票，惟
    並未將系爭支票返還予李建宗，甚至以系爭支票對被告新境
    界公司提起訴訟。又票據債務人被告新境界公司與執票人原
    告間存有抗辯事由，即原告未依借貸契約返還借款，按票據
    法第13條第1項本文之反面解釋，被告新境界公司自得以此
    為抗辯。另依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30條之規定，記名
    支票應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而系爭支票係一記載受款人為
    宏安公司之記名支票，其背後所蓋宏安公司之章係為向付款
    銀行領款而填寫之請款人資料，並非為背書之用，是以，受
    款人宏安公司未依背書轉讓予執票人原告，系爭支票之背書
    不連續，執票人原告未取得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不得對發
    票人被告新境界公司行使票據上權利。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告元微商公司係李建宗於000 年0 月間創立，係以團購
       之電商模式販賣健康食品，有公司登記資料在卷可憑（
      見審訴卷第19頁）。
（二）原告交付系爭產品予元微商公司販售，原告並與李建宗於
      111 年9 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
（三）新境界公司開立面額50萬元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交付原
      告，原告以系爭支票支付對訴外人宏安公司之貨款。
四、爭執事項：
（一）原告依買賣契約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付系爭產品之貨款
      共532,062元，是否有據？
（二）原告以其為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
      給付票款50萬元，是否有據？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
      契約屬買賣契約，並據此向被告元微商公司請求給付貨款
      等語。被告元微商公司則辯稱：系爭契約實屬原告將系爭
      商品託予其販賣之寄賣契約，性質上屬委任關係等語。原
      告之主張主要以李建宗於111年9月20日所簽立之系爭契約
      （即產品訂購單，審訴卷第17頁）為主要依據，系爭契約
      上確實載有系爭產品之數量、金額及交貨日期，公司名稱
      欄亦載有元微商公司，然本院仍無法以系爭契約即可認定
      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成立買賣關係，仍應觀察其他證
      據加以判斷。從系爭產品之外觀觀察，雖印有被告元微商
      公司之名稱（本院訴字卷第139頁最後1行），使消費者在
      看到商品時，可認為該商品為元微商公司之產品，然從原
      告法定代理人林煒翔與李建宗之Line對話紀錄中顯示，林
      煒翔在111 年8 月11日向李建宗詢問「元微商股份有限公
      司、服務電話、地址、品名：玻尿酸元氣凍、建議售價：
      3980元」等資訊（審訴卷第21頁），系爭產品上之標示資
      訊應為林煒翔所要求，且商品上之標示涉及出賣人(元微
      商公司)之商譽及銷售策略等，與出賣人(元微商公司)取
      得商品之法律關係並不必然有關係，從而，尚無法從系爭
      產品上標有元微商公司名稱，即可認定原告將系爭產品出
      賣予被告元微商公司，尚難認系爭契約即屬買賣契約。原
      告另主張：新境界公司開立系爭支票，係作為系爭產品貨
      款之擔保等語，被告新境界公司則否認，辯稱：系爭支票
      單純為新境界公司借票給原告等語。查，系爭支票面額50
      萬元，與系爭產品貨款54萬元不一致；且系爭訂購單（即
      系爭契約）簽立日期為111 年9 月20 日，與系爭支票簽
      發日期112年3 月31日日期差距亦遠，難認系爭支票係在
      擔保系爭產品貨款之給付，更無法證明系爭契約即屬買賣
      契約。另就林煒翔與李建宗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000年0
      0月間，李建宗：「看這一堆貨沒賣掉，很不舒服」，並
      上傳一張系爭產品堆疊之照片，林煒翔則回應：「真的，
      有期限問題」、「我壓力很大」（本院訴字卷第49頁）；
      111年12月8日，林煒翔向李建宗提及：「我比較擔心元微
      商的這批貨」、「你跑的速度越慢，產品的效期就愈短，
      我這裡還有壓著400多盒，工廠還有1500盒在等」（本院
      訴字卷第63頁）；再參見林煒翔於111年4月11日與李建宗
      之手機通話譯文，林煒翔曾向李建宗表示：「今天我說的
      這一批貨如果我們要把它全部追朔下來講的話，這一批貨
      ，對!一開始我做的沒有錯，我先事先做下來了，因為那
      時候我們有事先先講好一個條件就是，給你給你們用寄賣
      的，我用股東的意義去做齁。我先貨給你們賣多少算多少
      ，這個當初我們有口頭上，我們有講沒有錯。」李建宗回
      應：「嗯」（本院訴字卷第39頁）。從林煒翔與李建宗上
      開對話之脈絡，林煒翔明確提及「寄賣」及「賣多少算多
      少」，從一般社會通念及理解，該交易模式與一般出賣人
      將貨品出賣予買受人後，即由買受人取得所有權之買賣關
      係有所差異，況且，系爭契約若屬買賣契約，於系爭產品
      交與被告元微商公司後，該產品於市面上之銷售情形應與
      原告之利益無關，何以原告仍表示貨賣不出去會有壓力，
      且擔心產品之有效期限，其更提及是「股東」之立場，從
      上開證據觀之，原告與被告元微商間類似商業合作關係，
      與一般單純之買賣關係有別，本院尚無法認定系爭契約屬
      買賣契約，從而，原告依買賣契約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
      付系爭產品之貨款共532,062元，並無理由。
（二）按票據為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
      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
      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
      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之事實
      ，自不負舉證責任。至於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
      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
      解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
      在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
      決參照)。新境界公司開立面額50萬元之支票（即系爭支
      票）交付原告，原告以系爭支票支付對訴外人宏安公司之
      貨款，業據原告與被告新境界公司不爭執如上，該等事實
      堪以認定。原告以其為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
      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50萬元，被告新境界公司則抗辯系爭
      支票之原因關係（擔保系爭商品之貨款）不存在，經被告
      提出上開Line對話紀錄及通話譯文後，本院已無法認定原
      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就系爭商品成立買賣契約，系爭支
      票當無擔保該買賣契約貨款之可能，被告新境界公司所主
      張之抗辯事由應屬實在，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釋
      ，票據債務人新境界公司自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原告間所存
      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原告。從而，原告以其為系爭支
      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50萬元，
      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付53
    2,0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
    付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任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 記 官  林宜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3號
原      告  鼎蘴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煒翔  
訴訟代理人  王國論律師
            王佑銘律師
            王亦竹律師
被      告  元微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碩欽  
被      告  新境界雲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建宗  

上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葉信宏律師
複代理人    陳富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㈠被告元微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微商公司）係於民國000年0月間，由訴外人李建宗實際創立經營，欲以團購之電商模式販賣健康食品。斯時因李建宗甫成立元微商公司資金不足，原告乃答應先行提供1,000盒「玻尿酸元氣凍」（每盒定價為新臺幣（下同）540元，下稱系爭產品），交由李建宗以元微商公司之名義販售予消費者後，待元微商公司營運狀況上軌道後，再向原告支付貨款，雙方並於111年9月20日簽立產品訂購單（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約實屬買賣契約。原告已依約提供元微商公司系爭產品，待元微商公司實際營業後，李建宗始終無法將「玻尿酸元氣凍」成功推行至市場上，更多次要求原告將原本提供之系爭產品，以其他方式重新包裝，或悉數退回原告，以抵償仍積欠原告之貨款。然而，原告所提供之系爭產品，早已按李建宗之要求，明白標示為元微商公司之商品，縱悉數收回，原告亦無權銷售他人商品，況上開貨物堆積於元微商公司之倉儲甚久，有效期間亦即將屆滿，早淪為被市場淘汰之貨物。被告元微商公司前已給付原告14盒元氣凍之貨款7938元，爰依系爭契約之買賣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應給付原告貨款532,062元（計算式：1,000x540－7,938元＝532,062）及法定遲延利息。㈡李建宗為取信於原告，以其實際創立經營且擔任負責人之被告新境界雲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新境界公司）之名義在112年3月31日以前開立票面金額500,000元之遠期支票一紙（下稱系爭支票），提供予原告之協力廠商訴外人宏安生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宏安公司），作為其支付本件貨款之擔保，系爭支票經宏安生技公司提示請求付款時，亦遭銀行以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為由退票，原告僅能先為李建宗代償500,000元，取回系爭支票。原告為執票人，得依票據法律關係對新境界公司行使追索權，請求給付票款5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㈢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元微商公司給付貨款、依系爭支票請求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認定。又元微商公司與新境界公司係本於各別發生原因，對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因被告中一人為給付，他被告即同免其責任。並聲明：㈠元微商公司應給付原告532,0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新境界公司應給付原告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被告如有一人給付，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内同免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並無成立買賣契約，而係雙方約定以被告元微商公司售出多少即給付多少貨款之方式「寄賣」系爭商品，並從中賺取轉手價差，然原告因無地方存放其向訴外人宏安公司購入之系爭產品，因而將系爭產品寄放於李建宗之處所，故雖系爭產品存放於被告元微商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處，然實非被告元微商公司所有。縱然系爭契約屬買賣契約，系爭契約訂購單上之簽名僅有李建宗之簽名未蓋有被告元微商公司之大小章，實際上元微商公司之公司負責人亦不知情，難認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有成立如訂購單所載之買賣契約。㈡李建宗係出於信任而以被告新境界公司之名義，分別開立票面金額30萬元、20萬元及50萬元之支票三紙借予原告，並約定由原告將票款金額定期分次匯入被告元微商公司之約定帳號，以系爭支票作為向供貨廠商即宏安公司給付貨款之擔保。然經宏安公司提示請求付款時，因原告未能依與李建宗約定之還款計晝如期將支票之款項匯入指定帳戶内，造成該30萬元之支票跳票，並導致被告新境界公司及李建宗之信用受損，亦造成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煒翔與李建宗之信任關係破裂，李建宗因此請求原告將尚未到期之系爭支票返還，然系爭支票斯時已由原告交付予宏安公司，原告雖以50萬元交付予宏安公司，取回系爭支票，惟並未將系爭支票返還予李建宗，甚至以系爭支票對被告新境界公司提起訴訟。又票據債務人被告新境界公司與執票人原告間存有抗辯事由，即原告未依借貸契約返還借款，按票據法第13條第1項本文之反面解釋，被告新境界公司自得以此為抗辯。另依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30條之規定，記名支票應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而系爭支票係一記載受款人為宏安公司之記名支票，其背後所蓋宏安公司之章係為向付款銀行領款而填寫之請款人資料，並非為背書之用，是以，受款人宏安公司未依背書轉讓予執票人原告，系爭支票之背書不連續，執票人原告未取得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不得對發票人被告新境界公司行使票據上權利。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告元微商公司係李建宗於000 年0 月間創立，係以團購 之電商模式販賣健康食品，有公司登記資料在卷可憑（見審訴卷第19頁）。
（二）原告交付系爭產品予元微商公司販售，原告並與李建宗於111 年9 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
（三）新境界公司開立面額50萬元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交付原告，原告以系爭支票支付對訴外人宏安公司之貨款。
四、爭執事項：
（一）原告依買賣契約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付系爭產品之貨款共532,062元，是否有據？
（二）原告以其為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50萬元，是否有據？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屬買賣契約，並據此向被告元微商公司請求給付貨款等語。被告元微商公司則辯稱：系爭契約實屬原告將系爭商品託予其販賣之寄賣契約，性質上屬委任關係等語。原告之主張主要以李建宗於111年9月20日所簽立之系爭契約（即產品訂購單，審訴卷第17頁）為主要依據，系爭契約上確實載有系爭產品之數量、金額及交貨日期，公司名稱欄亦載有元微商公司，然本院仍無法以系爭契約即可認定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成立買賣關係，仍應觀察其他證據加以判斷。從系爭產品之外觀觀察，雖印有被告元微商公司之名稱（本院訴字卷第139頁最後1行），使消費者在看到商品時，可認為該商品為元微商公司之產品，然從原告法定代理人林煒翔與李建宗之Line對話紀錄中顯示，林煒翔在111 年8 月11日向李建宗詢問「元微商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電話、地址、品名：玻尿酸元氣凍、建議售價：3980元」等資訊（審訴卷第21頁），系爭產品上之標示資訊應為林煒翔所要求，且商品上之標示涉及出賣人(元微商公司)之商譽及銷售策略等，與出賣人(元微商公司)取得商品之法律關係並不必然有關係，從而，尚無法從系爭產品上標有元微商公司名稱，即可認定原告將系爭產品出賣予被告元微商公司，尚難認系爭契約即屬買賣契約。原告另主張：新境界公司開立系爭支票，係作為系爭產品貨款之擔保等語，被告新境界公司則否認，辯稱：系爭支票單純為新境界公司借票給原告等語。查，系爭支票面額50萬元，與系爭產品貨款54萬元不一致；且系爭訂購單（即系爭契約）簽立日期為111 年9 月20 日，與系爭支票簽發日期112年3 月31日日期差距亦遠，難認系爭支票係在擔保系爭產品貨款之給付，更無法證明系爭契約即屬買賣契約。另就林煒翔與李建宗之Line對話紀錄觀之，000年00月間，李建宗：「看這一堆貨沒賣掉，很不舒服」，並上傳一張系爭產品堆疊之照片，林煒翔則回應：「真的，有期限問題」、「我壓力很大」（本院訴字卷第49頁）；111年12月8日，林煒翔向李建宗提及：「我比較擔心元微商的這批貨」、「你跑的速度越慢，產品的效期就愈短，我這裡還有壓著400多盒，工廠還有1500盒在等」（本院訴字卷第63頁）；再參見林煒翔於111年4月11日與李建宗之手機通話譯文，林煒翔曾向李建宗表示：「今天我說的這一批貨如果我們要把它全部追朔下來講的話，這一批貨，對!一開始我做的沒有錯，我先事先做下來了，因為那時候我們有事先先講好一個條件就是，給你給你們用寄賣的，我用股東的意義去做齁。我先貨給你們賣多少算多少，這個當初我們有口頭上，我們有講沒有錯。」李建宗回應：「嗯」（本院訴字卷第39頁）。從林煒翔與李建宗上開對話之脈絡，林煒翔明確提及「寄賣」及「賣多少算多少」，從一般社會通念及理解，該交易模式與一般出賣人將貨品出賣予買受人後，即由買受人取得所有權之買賣關係有所差異，況且，系爭契約若屬買賣契約，於系爭產品交與被告元微商公司後，該產品於市面上之銷售情形應與原告之利益無關，何以原告仍表示貨賣不出去會有壓力，且擔心產品之有效期限，其更提及是「股東」之立場，從上開證據觀之，原告與被告元微商間類似商業合作關係，與一般單純之買賣關係有別，本院尚無法認定系爭契約屬買賣契約，從而，原告依買賣契約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付系爭產品之貨款共532,062元，並無理由。
（二）按票據為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之事實，自不負舉證責任。至於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參照)。新境界公司開立面額50萬元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交付原告，原告以系爭支票支付對訴外人宏安公司之貨款，業據原告與被告新境界公司不爭執如上，該等事實堪以認定。原告以其為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50萬元，被告新境界公司則抗辯系爭支票之原因關係（擔保系爭商品之貨款）不存在，經被告提出上開Line對話紀錄及通話譯文後，本院已無法認定原告與被告元微商公司間就系爭商品成立買賣契約，系爭支票當無擔保該買賣契約貨款之可能，被告新境界公司所主張之抗辯事由應屬實在，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釋，票據債務人新境界公司自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原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原告。從而，原告以其為系爭支票之票據權利人，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付票款50萬元，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元微商公司給付532,0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新境界公司給付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任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 記 官  林宜璋  




